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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检察院】

邀请专家座谈服务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杨帆） 近日，海南省检察院邀请海南大学国家级海洋

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周永灿等 5位重点专家开展座谈交流。专家们充分肯
定了海南省检察机关在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助推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依
法护企、保障民生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结合各自专业领域和工作实际，就进一步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人才保障、持续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保障
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海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毅表示，全省
检察机关将以此次座谈交流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专家联络沟通，着力把联系服务
重点专家工作做好做实做细。

本报讯（记者郝雪 通讯员王维新） 近日，陕西省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
于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作办法》（下称《工作办法》），进一步推动人大监
督与检察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增强人大监督和检察监督合力。

《工作办法》提出，市检察院从代表建议中发掘适合检察监督的线索，对涉及侵
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全市发展大局、市域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及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代表建议，经充分研判后，符合转化条件的转化为检察建议；市人
大常委会从市检察院制发的检察建议中，或者根据市检察院的建议，选择适合以人
大监督方式推进工作的检察建议，依法开展监督。

依据《工作办法》，市检察院在开展代表建议转化为检察建议工作时，可以邀请
市人大代表参与调查取证、公开听证、宣告送达、效果评估等环节；在办理重大检察
建议时，应当邀请提出建议的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检察院应当定期对已制发的检
察建议进行跟踪督促，对被建议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回复或者经催办后仍拒不回复、
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且造成不良后果或者一定社会影响的检察建议，可以向市
人大常委会提出依法监督的建议。

陕西宝鸡：

建立人大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
衔接转化工作机制

【云县检察院】

向中小学校长宣讲强制报告制度
本报讯（记者刘呈军 通讯员杨莎莎） 近日，云南省云县检察院未检部门联

合县教体局，对全县 70余名中小学校长开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专题
宣讲会。检察官通报了全县涉未成年人犯罪相对集中的罪名、案发集中的场所、在
校学生涉案数量和趋势等情况，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办
案实践，释明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面临的法律责任，以及司法机关对履行强制报告
制度报告人的保护措施等，呼吁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教职工在发现未成年人受到
不法侵害后要及时报告。

【黑龙江省检察院】

建立检察公益诉讼与审计监督协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韩兵） 日前，黑龙江省检察院与省审计厅会签《关于建立检察公

益诉讼与审计监督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形成有效衔接。《意见》明确，双方建立对
口联系、信息通报、线索移送、办案协作、联合专项行动、交流培训等 6项机制，各自
确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对口联系，并根据工作需要轮流召集联席会议，通报工作情
况，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双方在业务、人员、大数据模型方面实现资源共享，立足各
自专业优势，形成监督合力。

【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

举办检察官与律师同堂培训
本报讯（记者单曦玺 通讯员杭帆）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

司法厅联合举办检察官与律师同堂培训，来自全区三级检察院和江苏、江西、辽宁、
四川等省的控告申诉检察业务骨干及区内部分律师共 65人参加培训。据了解，培
训共五天，围绕“信访工作法治化”“建立和完善良性互动的检律关系之路径”“刑事
案例论辩策略与技能”“刑事申诉反向审视”等内容设置专题讲座，并通过现场教
学、分组讨论等多样化学习形式，促进参训检察官与律师学有所思、学有所获。

“什么是恶势力组织？”“发现涉黑涉恶的线索后如何举报？”近日，湖北省十堰
市郧阳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田间地头，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

本报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陈明亮摄

8 月 6 日，贵州省天柱县检察院检察官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开展烈士陵
园保护成效“回头看”，切实巩固英烈纪念设施保护成果。

本报通讯员蒲丽春 刘元桃摄

■聚焦高质效法律监督·守护用气用电安全■

本报讯（记者管 莹 通讯员陈
苗 穆垚） “目前小区配电房已全
面升级，实现了数据实时监测，我们
能 够 随 时 掌 握 设 备 情 况 和 报 警 信
息。”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检
察院对辖区内某小区配电房开展安
全检查“回头看”，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供电分公司

（下称“洪泽供电公司”） 设备部主
任向检察官介绍了整改情况。

接 地 铜 排 ， 又 称 “ 接 地 汇 流

排”，可以将雷击电流或故障电流导
入 地 下 ， 从 而 保 护 设 备 和 人 员 安
全，是配电房不可或缺的“安全卫
士”。因其采用纯紫铜制造，回收价
值高，成为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盗窃
目标。

高某、沈某是洪泽供电公司的
外包工作人员，负责某小区配电房
的巡检工作。2023 年 3 月，二人假
借工作之名，盗窃某小区配电房的
接 地 铜 排 后 卖 给 流 动 收 废 品 人 员 ，

获利 6000 余元。此后 3 个月，二人
陆续盗窃多个小区配电房的接地铜
排 700 余千克，价值 4 万余元，非法
获利近 2万元。

2023年 8月，洪泽供电公司工作
人员在巡查中发现某小区配电房的接
地铜排被盗，遂向警方报案。民警很
快将二人抓获归案。经洪泽区检察
院提起公诉，今年 7 月，法院以盗窃
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高某、沈某有期
徒刑一年八个月，缓刑二年；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各并
处罚金。

“虽然被盗接地铜排案值不大，
但电力工程是特种行业，一旦发生事
故，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可
能影响公共安全。”7 月 19 日，该院
结合调查该案时发现的部分小区的配
电房内部摄像头未连接入网等问题，
向洪泽供电公司制发检察建议。

供电公司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
重 视 ， 针 对 检 察 建 议 内 容 进 行 整
改，全面升级配电场所的监管和防
盗措施，对配电房现有监控设置情
况 进 行 检 查 ，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调 整 、
增设摄像头，实现数据实时监测。

配电房的“安全卫士”不容有失

本报讯（记者戴小巍 通讯员江
练琴 江然） “这次大规模的燃气
工程整改效果很好，检察院的工作做
得很到位！”近日，湖北省麻城市检察
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燃气
工程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时，黄冈
市人大代表姜荣琳为检察官竖起了
大拇指。

2023 年 4 月，麻城市检察院收到
“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的线索，称某老
旧小区天然气管道老化，存在燃气安全
隐患。收到线索后，该院干警立即对该
小区进行调查走访，发现某置业公司将

小区 456 套商品房的燃气工程委托给
该市某天然气公司施工，但该工程未报
批报建即开工建设、未竣工验收报备即
投入使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同年 6 月，该院向燃气主管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对
某置业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理。两
个月后，检察建议回复期满，燃气主
管部门未书面回复，也未对违法情形
予以纠正，燃气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10 月 27 日，该院向法院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燃气主管部门
对某置业公司违法行为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同年 12 月 1 日，法院公开审
理此案，并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
的全部诉讼请求。

12 月 6 日，该院会同法院向燃气
主管部门制发联合建议书并抄送市
政府，建议燃气主管部门加强燃气工
程报建审批与验收管理，督促相关单
位依法履行竣工验收备案职责，完善
管理机制，明确责任，确保全市燃气
工程安全稳定。

收到联合建议后，麻城市政府高
度重视，责成燃气主管部门成立整治
专班，对全市各类燃气工程报建审批

管理、竣工验收等进行规范。同时，聘
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包括某小区在内
的 31 个已建成小区的燃气管网运行
情况进行全方位的安全评估，建立问
题清单，督促经营公司整改；对 6 个在
建小区的燃气工程报建审批、质量安
全、施工资质开展专项巡查，并督促完
善燃气工程报建审批手续。

今年 7 月 25 日，麻城市检察院邀
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燃气工程
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发现涉案燃
气工程安全隐患已消除，小区消防安
全得到了保障。

老旧小区居民用上“放心气”

（上接第一版）
此外，西藏检察机关善用大数据

“活水”激发监督活力。针对河道中临
时取料点搅拌站、项目板房及水泥地
基未及时拆除等问题，亚东县检察院
借助卫星遥感技术进行精准监督，确
定受损面积达 469 余亩，有效推动生态
功能恢复。

凝聚保护共识，方能形成共治合
力。这也是检察机关守护雅鲁藏布江
安澜的一大秘籍。

在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主任陈坚告诉记者，西藏检察机关
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支持，
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大力推进“益心为
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应用，增强公益
保护合力、凝聚公益保护共识。

今年 4 月，林芝市检察院、拉萨市
检察院、日喀则市检察院、山南市检察
院还联合印发了《雅鲁藏布江流域生
态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检察保护协作机
制》，共同守护雅鲁藏布江碧水清波。

共护生物多样性，鱼水和谐共生

行驶在 318 国道，如同穿云破雾，
一会儿阴云密布，一会儿艳阳高照。高
山峡谷，林木青葱，江水翻腾，如画的
美景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

翻过色季拉山口，跨过迫龙沟特
大桥，驱车近四个小时，记者才来到位
于 波 密 县 的 嘎 朗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嘎 朗
湖。在拱桥上，时常有群众驻足，观赏
着湖中嬉戏的鱼群，平静的水面在鱼
群冲击下荡起了阵阵涟漪。

波密县检察院检察官介绍，此前
这 里 的 水 域 一 度 被 外 来 鱼 种 所“ 占
领”。“嘎朗湖水流平缓，成为当地群众
放生的重要天然水域，但放生的鱼种
多为鲫鱼、鲤鱼、草鱼等，影响了本土
鱼种的生存繁衍。”

为守护物种基因珍贵宝库，今年 1
月至 4 月，波密县检察院检察官多次前

往嘎朗湖调查取证，“我们先后走访驻
村工作队、嘎朗湖露营场地管理人员
等，了解到这种放生现象持续存在。”
检察官说。

随着调查的深入，检察官的心再次
悬了起来。根据波密县林业和草原局委
托相关检测公司所作的监测报告，嘎朗
湖监测点已持续三年未发现本土鱼类，
湖中鱼类以鲫鱼、鲤鱼为主。

“这些杂食性鱼类可直接吞食本
地鱼的卵苗，死亡的鱼种更会直接污
染水域环境。”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不
科学、不合理放生的危害性。

今年 5 月，波密县检察院与 6 家行
政单位就如何规范放生活动、保护西藏
本土鱼类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进行座谈，
向有关单位送达磋商函及检察建议书。

“这是相关部门设立的科学放生
宣传告示牌。”在嘎朗湖边，检察官向
记者展示了在显眼位置设置的一处告
示牌。除了加强科学放生宣传，市场已
设置“本土鱼苗售卖点”，波密县委、县
政府协同援藏工作组开展了大型“全
国‘放鱼日’增殖放流科普与普法宣传
活动”，以拉萨裸裂尻鱼、异齿裂腹鱼
为主的 45 万尾本土鱼苗，被放流到雅
鲁藏布江支流帕隆藏布江内。

守护物种多样性、守护拉鲁湿地、守
护珍稀动物栖息地……西藏检察人在生
态环境保护中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从源头上避免垃圾进入拉鲁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解决周边
居民随意将生活垃圾、污水直排拉鲁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渠问题，拉
萨市检察院督促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协同推进相关部门互相配合，从源头
上清理水渠附近污染源，解决倾倒垃
圾、污水直排问题。

——立案监督黑颈鹤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 2 万余亩非法开发项目并全
部恢复原状。针对南木林县 4.6 万亩生
态恢复人工种草建设项目未经批准占
用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破

坏保护区生态环境多年遗留问题，日
喀则市检察院通过调查走访、多次磋
商，与当地党委、政府形成共识并公开
送达检察建议。目前，黑颈鹤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受损的 2 万余亩非法开发
土地已全部恢复原状。

——让快速检测实验室成为公益
诉讼的“科技利剑”。林芝、拉萨多地检
察机关建立快速检验实验室，并配备
土壤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水质检测仪
等，让检察技术鉴定从二线辅助转向
一线参与取证，同时积极构建一体化
办案格局，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供
坚实技术支撑。

“这些办案小帮手能够对土壤、食
品、噪声等进行快速检测，帮助检察官
破除调查取证难题。”西藏自治区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格桑旺姆说。

保护“世界屋脊”，擦亮高原名片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
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线上，北坡
在定日县境内。当夕阳渐渐西沉，余晖
均匀地洒在珠峰上，无比壮观。

人类对珠峰的征服，源于 20世纪上
半叶，从 1953 年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
到 71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向珠峰
发起挑战。1988年 3月，西藏自治区政府
正式宣布建立珠峰自然保护区。自此，一
系列针对珠峰的保护政策相继出台。

“随着珠峰越来越受追捧，对珠峰
的保护压力也逐渐增大。为了保护脆
弱的珠峰生态环境，通过‘亚洲水塔’
保护专项行动，2023 年底到今年 4 月，
我们对珠峰大本营进行了多次重点排
查。”定日县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

“4月 11日 10时 25分，现场位于前
往珠峰大本营翻过加吾拉山唯一的垭
口往东南方向的山顶上，观景台只有
一个垃圾桶，且摆放的位置比较远，不
便于游客使用……”在珠峰大本营，检
察官向记者展示了走访调查中写下的

现场勘验工作记录。
“珠峰景区设备设施、管理服务及

环境不仅直接影响游客的舒适度与体
验感，更关乎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检察
官表示，经过实地勘察、询问走访后，该
院发现景区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
不到位等问题。今年 6月 4日，定日县检
察院依法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
议。目前，定日县正积极引入一流文旅
企业管理运营珠峰景区，提升景区专业
化管理水平，打造定日旅游新 IP。

珠峰保护区范围涉及广泛，包括
日喀则市定日、定结、聂拉木和吉隆四
县，总面积约 3.38万平方公里。

从定日县一路向西几百公里，便
来到被当地人称为“小江南”的朗吉措
湖。朗吉措湖属于珠峰保护区的重要
范围，如今这里碧波荡漾，绿草如茵，
成为旅游打卡地，离不开检察机关的
倾力守护。

“2023 年，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朗吉
措湖面及周边存在垃圾，影响了朗吉
措生态环境。”吉隆县检察院检察官指
着碧水如镜的湖面说道。该院与相关
行政部门进行磋商，就整改措施及长
效常治达成一致意见，朗吉措湖在多
方合力治理下恢复了往日生机。

青藏高原不仅冰川分布广泛，更
是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为了守护
这些“白色宝藏”，检察机关一直在努
力。其中，尼木县检察院积极履行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定期查看琼穆岗嘎冰
川内是否存在设施设备损坏、乱扔垃
圾等情况，并通过“文香·蓝”法律宣传
服务队，大力宣传冰川保护的重要性。

作为亚洲多条主要大江大河的源
头区，西藏不仅是中国，更是亚洲乃至
世界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这里的检
察官用行动告诉记者，守护生命之源，
检察机关责无旁贷。一代又一代的检
察“蓝”接续奋斗，就是为了这里的生
灵草木、万水千山，更为了雪域高原永
葆美丽底色。

（上接第一版）
作为辛巴赫公司的销售经理，陈某某

将啤酒出售给经销商后，向公司报告称由
于运输途中小麦麦芽发酵，导致啤酒出现
色差。为保证啤酒品质和公司信誉，辛巴
赫公司决定按已售数量赔付经销商新的啤
酒，并将库房内未销毁的啤酒全部封存。
但陈某某收到公司新提供的啤酒后却未将
补货一事告知经销商，仅对部分已销售啤
酒进行赔付，共侵占公司 3800 余箱啤酒，价
值 42万余元。

“陈某某辩称他是代理商，与辛巴赫公
司之间是合同纠纷。他究竟是代理商还是
公司员工，对案件的定性至关重要。”李大
明告诉记者，该院引导公安机关调取了陈
某某在辛巴赫公司领取工资、缴纳医保等
证据，证明其与该公司间存在雇佣关系，厘
清了该案是合同纠纷还是职务侵占的争议
问题。针对陈某某被刑拘前多次捏造事实
向税务部门恶意举报辛巴赫公司、破坏公
司名誉等情况，该院依法快捕快诉办理。

审查逮捕期间，检察官梳理资金流向时
发现，陈某某为逃避侦查涉嫌隐匿财产，遂
引导公安机关迅速冻结其银行账户。审查
起诉期间，检察官向陈某某反复释法说理促
使其认罪认罚，主动退还侵占的全部货款。
2023 年 10 月，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陈某
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 4万元。

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辛巴赫公司内
部管理流程和制度上的漏洞，绥芬河市检察
院向该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并对该公司整改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时提供法律支持。

“检察机关立足服务保障自贸区建设，

从前置预防、事中协作到事后反馈，不仅为
被害企业挽回了经济损失，还维护了企业
形象，增强了企业发展预期和信心。”绥芬
河自贸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专职副主
任宫冰表示。

全力推动构建行业治理新模式

“买全俄卖全国、买全国卖全俄”。近
年来，随着绥芬河自贸片区进出口额的持
续增长，不仅琳琅满目的中国产品畅销俄
罗斯，质优价廉的俄罗斯商品也深受我国
消费者欢迎。然而，市场上有一些国内生
产的假冒俄罗斯食品浑水摸鱼，令消费者
真假难辨，一定程度上对自贸区营商环境
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整治市场乱象，绥芬河市检察院
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今
年以来已办理制售假冒进口俄罗斯奶粉、
俄罗斯紫皮糖等案件 2件。

“许多俄罗斯食品生产商在中国建厂，
以满足市场需求。这款俄式提拉米苏的味
道、口感和俄罗斯进口的一样。”在一家俄
罗斯食品超市，绥芬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兴分局局长王志刚向记者介绍说，俄罗
斯提拉米苏以其奶香醇厚、甜而不腻的独
特口感风靡中国市场，也因其不含防腐剂、
储藏期短，进口量一度无法满足中国市场
需求。

看到这一商机的俄罗斯和中国商人近
几年纷纷在我国投资建厂，如今在绥芬河
自贸片区注册的俄式提拉米苏生产企业就
有 20 余家，产品畅销全国，小小的提拉米苏

成为当地一个大产业。
今年 3 月，绥芬河市检察院在开展“检

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中，聚焦俄式
提拉米苏行业，紧盯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
问题，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
卫生健康局、消防救援大队等走访了绥芬
河自贸片区所有注册企业。

针对走访中发现的食品生产环境标准
化建设不到位、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等问题，
绥芬河市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向
有关行政部门发出全面规范、督促整改的
检察建议，推动有关行政部门在全市开展
提拉米苏加工行业“食品安全+安全生产”
专项规范行动。

与此同时，绥芬河市检察院组织召开
听证会，联合相关部门广泛征求从业者意
见，协助市工商联等相关部门成立绥芬河
自贸片区俄式提拉米苏行业协会。监管部
门明确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标准门槛，加
大指导、规范、监督力度，行业协会设立企
业季报红黑榜，定期组织企业自纠自查、交
叉互查。此外，该院根据企业法治需求提
供检察产品，构建起“政府主导、协会自治、
司法保障”的新型行业治理模式。

大力推进涉外法治工作

走在绥芬河街头，随处可见金发碧眼
的俄罗斯人，其中不乏做边境贸易的客商
和休闲度假的游客。

为了更好地维护边贸繁荣，保障外籍
人士合法权益，2023 年 2 月，经绥芬河市工
业信息科技局推荐，绥芬河市检察院选聘

常年在绥芬河工作生活的教师巴利那和酒
店员工安德烈两位俄罗斯籍人员，担任“益
心为公”特邀志愿者。

一年多来，两位志愿者不仅向该院提
供了 10 余条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还多次参
加检察开放日活动和检察听证会，积极为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这些涉外检察工作的探索，让外籍人
士感受到了中国司法的力量和温度，也让
外商对绥芬河营商环境感到放心。

为 不 断 提 升 涉 外 法 治 工 作 能 力 和 水
平，绥芬河市检察院选拔政治立场坚定、专
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
实务、熟练掌握俄语的检察官组成专业化
办案组。在这支涉外检察队伍的有力支撑
下，该院与自贸片区管委会、工商联等部门
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通过定期
走访、联席会议、定期通报、共同调研等方
式，及时了解自贸区企业法律需求，合力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

近日召开的大检察官研讨班强调，要
自觉融入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完善检
察机关涉外法治实施体系。

“牡丹江市下辖绥芬河、东宁、穆棱三
个边境城市，有 4 个国家一类口岸。作为服
务保障‘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法治
力量，我们在涉外法治建设中肩负着重要
的检察责任。”牡丹江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任鸿亮表示，“牡丹江市检察机关将
充分履行检察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
外案件，全面提升涉外法治工作水平，以更
有力度的法治保障、更有温度的法律服务，
更好服务新时代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局。”

护企安商，“百年口岸”蓄势腾飞


